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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府函〔2022〕11号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关于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

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

题，请径向省商务厅反映。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2022年 1月 29日 

关于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 

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 

为落实《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

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12号），以制度创

新为核心，积极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引领功能，现提出

如下措施： 

一、支持港澳服务提供者投资设立旅行社 

（一）继续做好审批权限下放工作。进一步优化港澳服务提

供者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设立旅行社的审批流程，用好全国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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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监管服务平台，便利港澳投资者办理有关业务。（省文化和旅

游厅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二、放开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 

（二）允许依法获批的境外船舶检验机构为国际船舶开展法

定检验。配合国家出台自贸试验区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放开政

策，在“中国前海”“广东南沙”“广东横琴”船籍港有序放开

国际登记船舶法定检验，制定相关管理措施，促进高端航运要素

集聚。（广东、深圳海事局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

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三、开展进口贸易创新 

（三）推进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。支持前海蛇口、

横琴片区申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。支持南沙片区建设

枢纽功能突出、双循环优势明显、贸易自由便利、服务配套齐全

的进口示范区。（省商务厅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

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（四）打造进口货物国际中转分拨中心。支持前海蛇口片区

建设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、海运中转集拼中心、离港空运服

务中心。支持南沙片区建设全球优品分拨中心、华南医药公共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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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分拨中心、广州港湾区国际集拼中心、粤港澳大湾区机场共享

国际货运中心等特色项目，带动形成汽车、食品、生物医药等国

际分拨产业集群。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省商务厅，广州、深圳

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（五）创新贸易监管模式。综合运用“两步申报”“两段准

入”通关便利措施，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、进境暂存中转澳

门食品检验检疫监管、分送集报、“一证多批”等创新监管措施，

促进跨境电商、保税展示、平行进口、保税维修等新业态集聚发

展。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省商务厅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

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四、支持离岸贸易发展 

（六）实施离岸贸易结算便利化措施。支持银行根据展业原

则和业务实际，为广东自贸试验区企业办理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

支业务，自主决定审核交易单证的种类。支持银行探索离岸转手

买卖的真实性管理创新，基于客户信用分类及业务模式，优化业

务结算流程，提升审核效率。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外汇局广东

省分局、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、外汇局深圳市分局，广州、

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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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落实配套税收支持政策。及时跟进国家出台支持发展

离岸贸易企业所得税、印花税相关政策，做好政策落实和动态评

估。（省财政厅，省税务局、深圳市税务局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

政府负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（八）支持南沙、前海蛇口片区建设离岸贸易综合服务平台。

应用 5G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技术，建设“多方

协作+信息共享”大数据平台。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、外汇局广东

省分局、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、外汇局深圳市分局，广州、

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五、推进“两头在外”保税维修业务 

（九）建立健全保税维修监管制度。支持企业按照综合保税

区维修产品目录开展保税维修业务，重点发展高技术、高附加值、

符合环保要求的特色项目。为符合条件的企业设立保税维修专用

账册，合理确定账册核销周期。做好相关国家权限下放的承接工

作。（省商务厅、生态环境厅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省税务局、

深圳市税务局，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六、提升医药产品进口便利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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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便利进口药品通关监管。开展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

口便利化试点，建立生物医药企业（研发机构）进口研发用物品

“白名单”制度，简化“白名单”物品进口办理《进口药品通关

单》手续。（省科技厅、商务厅、药监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

广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（十一）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国际贸易平台。用好粤港

澳大湾区内地临床急需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相关政策，鼓

励相关药品、医疗器械通过广东自贸试验区进出。支持前海蛇口

片区申请设立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。（省商务厅、药监

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省税务局、深圳市税务局，广州、深圳

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（十二）争取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试

点。支持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部分药品及医

疗器械业务，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部分药品及医疗器械的质量

监管、全链条追溯、消费者权益保障等机制。（省商务厅、财政

厅、药监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，省税务局、深圳市税务局，广

州、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，省政府横琴办协调落实） 

七、推进开放通道建设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342


